
采 购 需 求 书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四至八年级中小学生游泳培训 

  项目单位：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项目编号：HNZT2022-199 

  预    算：372.8 万元 

  项目分包情况：本项目不分包 

  服 务 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 

  用    途：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工作需要 

  验收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投标文件》的承诺进行验收。 

  付款方式：采购双方签订合同时另行约定。 

二、服务范围及预算金额 

（一）海口市龙华区 2022 年中小学校四至八年级游泳待培训人数（详见附

件“游泳待培训人数表”）的游泳培训任务，教育局按“就近培训，远近搭配”

的原则，进行培训、运营管理。 

（二）预算金额：372.8 万元（注：投标报价超出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投标）。 

三、采购内容 

彻落实《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实施

方案的通知》（琼教规〔2020〕13 号）文件精神，将以教育局为业主单位，通

过公开招标方式招标，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学生进行游泳教育培训管理模

式统筹安排使用。  



四、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备以及资质必须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

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2017〕136 号）和《海南省

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全程管理的通知》（琼教体

〔2020〕13 号）文件规定严格执行。 

（二）中标供应商组织专业人员，对招标服务范围的学校本着“安全第一”

的原则制定游泳教育培训工作方案，建立健全的工作机制，落实对接人员。服务

内容包括安排专业持证游泳教练授课、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整个游泳教学活动等。

认真做好普及学生游泳教育培训各项工作，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达标人数等，

每月要有进展情况报表。 

（三）中标供应商要对接受游泳培训的场地配套设施进行严格审查，须保证

泳池建设符合教学相关标准，人员配备满足教学要求，同时，要制定应急预案和

防范措施，杜绝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 

五、资金保障 

学生培训资金保障标准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普及中

小学生游泳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办〔2017〕136 号）文件要求，开展游

泳达标测试工作，按照达标学生数量以及人均 500 元的标准进行保障。 

六、培训要求 

1.游泳培训运营前需提供海南省游泳池检测合格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具备游泳教育和游泳池管理等资质）、

营运人员名单、教练员社保、从业人员资格证明、个人健康合格证、游泳池公共

责任险、救生器材管理名录等相关材料至甲方。 



2.进行游泳教育培训时，要坚持“安全第一”原则，加强风险管理，应保证好

泳池区域内人员的安全，防止事故发生，上课时必须亲自下水指导学员动作，具

备教练员应有的责任心，不迟到，不早退，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 

3.注意游泳安全教育，因材施教，对在一期游泳教育培训中未培训合格的学

员， 应持续进行培训，直至学会游泳为止（如学生因身体等原因不适合游泳的，

不要强求，登记注明即可；学生在署假外出不能参加游泳训练，以后择时补上即

可；己经学会游泳但未取得游泳合格证的学生，没时间继续练习的，参加学校统

一组织的游泳考核即可）。 

4.根据省教育厅文件，按照全池 4 名游泳指导员（或救生员）、1 名医务

人员和半池 2 名游泳指导员（或救生员）、1 名医务人员的标准配齐人员，实

行游泳教师持证上岗。其中，现场实践教学必须配齐游泳指导员、救生员和医务

人员，游泳，指导员（含教练员）与学生的比例不低于 1：20，每个教学点的救

生员不少于 2 名、医务人员不少于 1 名。管理培训机构要依据《海南省普及中

小学生游泳教育教学大纲和训练指南》要负责对片区内学生开展安全游泳、自救、

他救等理论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把学游泳与防溺水有机结合，在培养游泳技能

的同时，加强预防溺水、游泳安全、溺水急救等知识及技能的教育，减少溺水事

故的发生。甲方不定期组织专家对游泳培训的教学内容、游泳池管理、救生器材、

人员配备、卫生要求以及应急处置能力等进行检查。 

5.用于游泳教育培训的游泳池要定期做好清洁，定期换水，水质要达标，水

深一般不超过 1.2 米，无安全隐患，配齐专用的安全保护用具。 

6.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上课时必须亲自下水指导学员动作，具备教练

员应有的责任心，不迟到，不早退，具有较高的教学能力。 



7.对学员有耐心，循循善诱，不打骂学生，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课前要

针对每位学员特点制定教学计划，课后要及时总结教学经验。 

8.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琼教体〔2019〕95 号）文件有关规定，要收集好每次培训的视频资料，

考核时要全程录像，并刻制光盘报市教育局备份；培训时间、培训地点、达标人

数和未达标人数要根据要求制表，上报市教育局，并归档保存。 

9. 培训达标标准：按照“学生能够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独立游 25 米”为标准

进行达标测试。 

10. 培训采取集中授课形式，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不少于 10 次游泳课（每

次 90 分钟）的学习 

11. 培训机构在普及小学生游泳教育教学期间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或在普

及小学生游泳教育教学和考核过程中发生大事故的，不再列入学校游泳培训机构

目录。 

七、安全预防措施 

从事游泳教学的游泳指导员（或救生员）必须经过职业培训，熟悉学生游泳

技能的教学，并熟知泳池的的注意事项和急救救护措施，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职业资格证书》或《救生员证》；游泳指导员（或

救生员）在进行教学时禁止吸烟、嚼槟榔、吃东西，严禁酒后授课，要注意行为

举止，文明用语，文明授课。要建立健全游泳培训方案。 

 

 

 



游泳待培训人数表 

序号 学龄段 年级 人数 合计（人） 

1 

小学 

四年级 5072 

7456 

2 五年级 1403 

3 六年级 482 

4 

初中 

七年级 246 

5 八年级 253 

注：投标报价包含游泳技能培训教育（练）费、运送游泳培训交通费、意

外伤害保险费、游泳辅助工具、游泳池管理、安全管理验收费等所有费用，高

于最高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投标。 

 


